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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知识普及月及私募基金投资者教育专题活动违法违规

典型案例之“合格投资者”篇 

 

私募基金投资确立了合格投资者制度，从资产规模或收入水

平、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、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三个方面

规定了适度的合格投资者标准，俗称“有钱人的游戏”。但是，不

法分子为了达到自己非法集资的目的，往往利用各种手段变相突

破合格投资者标准，吸引大量非合格投资者参与，而很多投资者

还以为得了“便宜”，实则“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”，最后发现自己从

“投资者”变成了“集资参与人”…… 

 

案例 5  投资别学“苏大强” 理性投资“都挺好” 

 

资金募集是私募基金运作的核心环节。私募基金因其高风险、

高收益的特征，在国内外均实行严格的合格投资者制度。然而，

受利益驱动，私募机构变相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募资的情况时有

发生。私募机构通过拆分收益权，突破合格投资者标准便是其中

一种手段；更有甚者，打着“拆分”名义，从事非法集资。 

L 基金公司设立 b 投资基金，分 A、B 两类份额，其中：A

类份额预期年化收益 15% ~16.8%，投资期限为 12 个月；B 类

份额享有预期年化收益率 20%以上，投资期限为 15 个月。M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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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公司直接认购 b投资基金的A类份额。b投资基金募集完成后，

由托管方将募集款划至某银行委贷账户，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，

投资于某房地产项目。b 投资基金募集总规模为 8000 万元。表

面上，该基金由 19 名合格投资者认购，但核查发现 A 类份额和

M 基金公司存在异常。M 基金公司与 L 基金公司系同一实际控

制人，为规避合格投资者监管要求，专门成立了 M 基金公司，

用于吸收非合格投资者资金，其中 M 基金公司认购的 1638 万元

b 投资基金 A 类份额，通过拆分收益权，最终由 68 名非合格投

资者认购，这些投资者投资金额均低于 100 万元。 

N 公司以投资电子票据收益权名义设立私募基金，该电子票

据公司是 N 公司的关联方，基金产品于 2017 年 3 月份募集完成

并向基金业协会备案。而后，N 公司即以该基金为名大肆进行非

法集资的活动，具体模式为：N 公司将该基金包装成收益高、风

险小的优质理财产品，雇佣大批销售人员通过熟人介绍、推介会、

朋友圈、微信群等形式，向社会群众进行宣传，其主要宣传口径

是该只基金份额可拆分转让，投资者依自身投资能力买入相应份

额即可。在销售员们不遗余力地推销下，不少对私募基金了解甚

少、风险承受能力低的社会群众被眼前的高额返利诱惑所吸引，

纷纷掏出自己辛苦多年的血汗钱买入。N 公司利用 POS 机划款

方式，吸收约 1250 人次投资款共计 1.99 亿元，该部分资金并未

划至私募基金账户，而是最终进入 N 公司实际控制人个人腰包。 

除此之外，现实中还存在少数不具备私募基金投资条件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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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不适合私募基金投资的个人投资者，在私募基金高收益的诱

惑下，往往篡改真实信息承诺符合合格投资者标准，汇集多人资

金凑单、拼单变相突破 100 万元投资底线，当投资出现问题时已

悔之晚矣。 

私募基金投资风险远大于一般基金产品，监管部门为保护中

小投资者的利益，对私募基金的投资与转让建立了合格投资者标

准，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

担能力，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且符合相关

标准的单位和个人。同时规定“投资者转让基金份额的，受让人

应当为合格投资者”。 自然人投资者作为私募市场的重要参与者，

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，量力而行，对照私募基金合格投资者标准

进行判断，再选择与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，切勿心存

侥幸。特别是投资者明确向销售人员表明自己投资金额无法达到

单只基金投资 100 万的基本标准时，销售人员甚至煽动以“拼单”

“凑单”“基金份额拆分转让”等方式突破合规投资者底线，这属于严

重违规行为，投资者不能觉得私募基金降低门槛向非合格投资者

募集没什么大不了，甚至以为“占了便宜”，应对这一类销售人员

保持高度警惕，坚决说“No”。 

 


